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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危险类别及使用年限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关于印发 2015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修订强制性行业标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专用设备安全使用

年限管理》WJT 9063—2010。原主编单位为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按照国标委《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

[2017]4 号），该标准由强制性行业标准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

20190064-Q-339，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工业和信

息化部。该标准下达日期为 2019-04-12，任务周期 12个月。

（二）起草过程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专用设备安全使用年限》WJ T 9063 原标准制定于

2010 年。近几年，随着我国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和民爆基础科研的深入，民爆

行业生产方式由手工、半自动化转变为连续化、自动化生产，大多数生产线

实现了人机隔离，一批高安全、高可靠性的设备陆续得到应用，危险工序的

安全防护措施更加有效。为此，原标准中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及覆盖现

有民爆专用设备的安全管理要求，根据用户使用情况和实际需要，参照国际

先进标准，有必要对标准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本标准修订组调研、分析及征求意见工作情况如下：

2015 年 5 月，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民爆专用设备使用年限标准修订

启动会”，充分听取与会专家意见，形成如何进一步改进的共识；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6007D1C802141C3E05397BE0A0A6E70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6007D1C802141C3E05397BE0A0A6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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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南京理工大学答辩通过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组织

召开的 2015 年二季度工业和通信业标准立项评审会和国际标准补助项目审

查会；

2015 年 9 月，国标委综合[2015]30 号《关于下达 2015 年第一批国家标

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下达了行业标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专用设备安全使

用年限管理》WJT 9063—2010 的修订计划，确定该标准由南京理工大学为主

修订。

2017 年，按照国标委《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

标委综合函[2017]4 号），该标准由强制性行业标准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2019 年，根据 20190064-Q-339，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归口上报及执行，主

管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任务周期 12个月。

2015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主编单位将《民爆专用设备使用状况调研

表》分发给各民爆企业，对民爆专用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摸底；同时，项目

组专程前往深圳市金奥博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成功机电有限公司、湖南金

聚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保利久联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广泛征求相关意见。主

编单位根据收集的相关修订意见，对标准进行修订，形成讨论稿。

2020 年 4 月，经与参编单位沟通研讨，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完善，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 月，征求意见稿在工信部安全生产司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反

馈得到 14家单位 55 条意见。经沟通和研讨，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形成送审稿初稿。

2022 年 10 月，标准起草组全体人员召开线上会议，对标准送审稿进行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6007D1C802141C3E05397BE0A0A6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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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和修改。

2023 年 2 月，标准起草单位邀请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中国兵器工业标准

化研究所全国民用爆炸物品标准化工作组及行业技术专家，再次在北京召开

标准研讨会。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

数据等）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以鼓励技术进步为编制的出发点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回答设备危险类别与使用年

限的匹配性问题。不同的设备，其危险程度，以及使用频次均不同，因此不

能，也无法采用“穷举”的方法，对不同工况条件下的不同设备的使用年限

进行一一规定。我们认为，本标准修订的初衷是鼓励设备研发企业研制本质

安全性更高的专用生产设备，同时引导设备使用企业选择本质安全性更好的

专用生产设备，逐步淘汰危险类别高、本质安全性差的专用生产设备。所以，

只需根据设备的本质安全程度，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区别与划分即可。

（2）注重标准的科学性

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对近 10家民爆专用设备生产和使用厂家的现场

调研及问卷调查，以近年来设备的运行状况为依托，努力提升标准的科学性。

同时，事故中减少人员伤亡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些工序可能很危险，但

人机隔离、加强防护，可以减少伤亡。此时，其危害程度是可控的。需考虑

防护等级与危害的关系。如标准正文中根据工业雷管、导爆索等专用生产设

备防护程度的不同，危险类别和使用年限也有所区别。



- 4 -

（3）注重标准的实用性

近年来，民爆行业发展极为迅速，淘汰了很多落后的设备，也出现了很

多没有纳入管理的新设备，以及纳入管理但本质安全性明显提高的设备。为

此，标准及时对相关设备进行了更新，体现了标准的实用性。

例如，删除了“延期药（体）制造设备”，“导爆管生产线”等已淘汰

的专用生产设备；增补了“静态乳化器”、“水相油相混合器”、“乳化粒状铵

油炸药”、“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电子雷管自动卡口设备”等部分民用爆炸

物品专用生产设备的危险类别及相应的使用年限；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编写主要依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专用设备安全使用

年限管理》WJ/T 9063—2010；结构和格式编排依据 GB/T 1 系列标准的规定

编写。

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以“安全、合理、经济”作为标准修订的指导思

想；根据生产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防护等级、自动化程度，综合确定其危

险类别和使用年限；同时，以各民爆设备生产及使用厂家提供的相关数据为

支撑，更加科学合理地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此外，有三点需要说明：

（1）由于各个厂家在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实际开机时间不同，运行环境

及保养状况千差万别，故即使是相同设备在不同厂家使用过程中的老化规律

亦不同。因此，本标准规定的相关年限均是平均值；

（2）各类专用设备的使用年限差异很大，但为便于归类和管理，本标

准中的设备年限为四个层次，分别为 5年、10 年、12 年和不作具体要求；

（3）本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为上限值，厂家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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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调整。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

定情况

本标准是对WJT 9063—2010的修订。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国外尚无相关标准，该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暂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与原强制性行业标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专用设备安全使用年限

管理》WJT 9063—2010 相比，无显著变化，相关企业也一直严格按照 WJT 9063

—2010 实施，故无需进行过渡期的特殊安排。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

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1）《关于调整部分民爆专用安全生产设备管理类别的通知》（工安函

[2015]56 号）

（2）《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目录》

管理方式的通知》（工信厅安全[2016]10 号）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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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日起，原标准 WJT 9063—2010 即刻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标准中无涉及专利知识产权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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